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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2 日 16 时 47 分许，东莞市莞城街道万科中心

2 栋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

失约人民币 12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莞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叶俊杰作出批

示，要求莞城街道应急管理分局、公安分局、司法分局、人社

分局和总工会等单位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，尽快查明事故原

因，依法进行严肃处理，落实各部门监管责任，堵塞漏洞，吸

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整改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2025 年 6 月 4 日，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东莞市莞城街道党

工委副书记叶俊杰任组长，莞城街道应急管理分局、公安分局、

司法分局、住建局、人社分局、总工会、房管所及兴塘社区等

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东莞莞城万御安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“6·2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等，

基本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

接经济损失、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

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

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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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认定，东莞莞城万御安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“6·2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由于工作人员违规操作，事故发生单

位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未监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

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而引发

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、相关单位及人员概况

1.事故发生单位：东莞万御安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下称：

万御公司），2019 年 11 月 22 日成立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万

江街道万江墟公园路 9 号 101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唐海斌，类型：

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经营范围：

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；安防设备销售；专用设备修

理；电气设备修理；物业管理等。

（1）唐海斌，男，1975 年 6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广东省

深圳市福田区，系万御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（2）雷雨晴，男，1988 年 3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黑龙江

省哈尔滨市呼兰区，系万御公司总经理、主要负责人。

（3）张剑炜，男，1998 年 8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福建省

诏安县，系万御公司治安专家，主要负责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4）黄会群（死者），男，1997 年 8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

湖南省衡阳市，系万御公司物业服务人员，于 2024 年 10 月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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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入职，与万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
[1]
，主要负责机电维修等工作，

持有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，未持有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

证。

2.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（下称：万物

东莞分公司），2005 年 2 月 25 日成立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莞

城街道东城南路莞城段 115 号 716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闫海，类

型：分公司，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；物业服务评估；家政服务；

住房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；安全

系统监控服务；停车场服务等。该公司是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

务有限公司
[2]
（下称：万物公司）分支机构，负责为东莞莞城万

科中心提供物业管理服务，将机电服务外包给万御公司。

（二）涉事建筑物情况及涉事各方合同约定情况

1.涉事建筑物情况

东莞市莞城街道万科中心是由东莞市万汇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
[3]
（下称：万汇公司）开发的商住综合体，位于莞城东城西

路与旗峰路交汇处，2016 年建成交付。项目包含公寓、写字楼

及商铺三种业态，该项目共有 8 栋楼，总面积达 27 万平方米，

事发楼层为 2 栋顶楼。

［1］双方合同约定，由万御公司为黄会群购买保险，工资按月结算，2024 年共计发放工资 10313.37 元，2025
年截至事故发生时共计发放工资 27660.69 元。

［2］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，1999 年 10 月 10 日成立，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亭社区广夏路

1号创智云中心 B栋 805，法定代表人：聂金伟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港澳台法人独资)，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；

家政服务；住房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；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等。

［3］东莞市万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2013 年 1 月 5日成立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科创路 96 号联科创

研中心 6栋 606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陈涛，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停

车场服务。一般项目：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房租赁；物业管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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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涉事商住综合体平面图

2.涉事各方合同约定情况

2018 年 12 月 30 日，万汇公司与万物公司签订《前期物业

服务合同》，合同期限为五年
[4]
，约定由万物公司对东莞万科中

心实施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事宜，实际由万物东莞分公司实施前

期物业管理服务事宜，主要包括：物业共用部位的维修、养护

和管理；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、维修、养护和管理；物业

共用部位和相关场地的清洁卫生，垃圾的收集、清运及雨、污

水管道的疏通等。

2024 年 1 月 9 日，万御公司与万物东莞分公司签订《机电

服务外包合同》，合同期限为两年，由万御公司为万物东莞分

公司在管物业服务项目提供机电维护服务，服务费用包含“服

［4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九百四十八条：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后，业主没有依法作出续聘或者另聘物业

服务人的决定，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物业服务的，原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，但是服务期限为不定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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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成本+酬金”，总计 321 万元，服务内容包括建筑电气、暖通

空调、给排水（事发当天在楼顶安装排水管属于该系统）等系

统的操作、巡查、维修、保养、监管,由万御公司确保其工作人

员接受过必要的安全培训和指导，同时具备符合作业要求的资

质，并经考核符合安全要求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万御公司有建立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有

制定并实施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，有对死者黄会群开展入职教

育及安全培训，有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定期对物

业开展安全检查，但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，未监督

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2.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万物东莞分公司与万御公司签订《机电服务外包合同》，

将机电服务外包给万御公司，已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并定期对万御公司进行安全检查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因事故现场无监控，现场无目击证人，经过事故现场勘查、

调查询问事故有关人员，推断事发过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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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2 日，万御公司安排欧阳云龙
[5]
、官舒磊

[6]
到 6

栋楼顶安装排水管（该工作需要先拆除楼顶护栏玻璃，安装排

水管并做好防水封堵后恢复护栏玻璃），安排黄会群巡检设备

房，14 时许，黄会群跟欧阳云龙说由他去安装排水管，欧阳云

龙同意后去处理其他工作；16 时 20 分，黄会群、官舒磊完成 6

栋作业后，黄会群独自离开；16 时 32 分，黄会群独自带工具到

2 栋楼顶，拆除楼顶护栏玻璃，因重心不稳随玻璃一同坠落；16

时 47 分，谢晶桦
[7]
接商户反馈听到巨响，立即反馈同事到场查

看；16 时 49 分，陈延安[8]
在 2 栋 3 楼平台发现黄会群坠楼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经现场勘查，事发地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万科中心 2 栋楼

顶，该楼层为 22 层，高度为 84.5m。事发坠落点位于 2 栋 3 楼

［5］欧阳云龙，男，2001 年 2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广东省东源县，系万御公司物业服务人员，主要负责机电

维修工作，未持有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。

［6］管舒磊，男，2002 年 4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江西省抚州南丰县，系万御公司物业服务人员，主要负责机

电维修工作，未持有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。

［7］谢晶桦，女，2001 年 8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：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，系万物东莞分公司物业服务人员，主

要负责收缴物业费对接客户等工作。

［8］陈延安，男，1976 年 11 月出生，汉族，住址:湖南省蓝山县，系万御公司物业服务人员，主要负责安保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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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，坠落高度（到 3 楼平台）73.15m。

图 2 涉事 2栋楼图

2 栋楼顶四周设置有防护栏杆，在楼顶屋面的西边角的防护

栏杆的北侧防护玻璃已缺失，该防护栏高 1.65m，宽度为 1.55m，

在防护栏的中间设置有 1 根立柱，设置有两块防护玻璃（其中

一块已经掉落到三楼平台），防护玻璃高 0.94m，宽 0.57m，防

护栏杆前面有存放在现场的作业工具，有 1 个小皮桶，桶的旁

边有 1 把锤子、粉刷工具以及手套。楼顶现场设置有监控，但

拍不到涉事所在楼顶边缘位置。涉事楼顶现场坠落点未见安全

防护措施，涉事坠落位置立柱与立柱间距为 1.55m，不锈钢扶手

距地面高度为 1.65m，具体平面布置详见下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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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作业现场图片

图 4 涉事楼顶平面图

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本次事故共造成黄会群 1 人死亡，根据《居民死亡证明（推

断）书》显示，黄会群死亡原因是高坠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

人民币 12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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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5 年 6 月 2 日 16 时 49 分，物业员工发现黄会群坠落至

2 栋 3 楼平台，立即拨打 120；16 时 51 分，现场员工拨打 110、

119；17 时 08 分，莞城公安、消防到达现场，开展相关工作；

17 时 15 分，莞城应急分局、房管所、兴塘社区等部门到达现场

了解事故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公安及消防部门到达现场后，立即进行警戒，疏散附近人

员，维持现场秩序。应急、房管等部门和兴塘社区到达后协助

民警维持秩序，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，了解事故情况，并按

有关程序上报事故情况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2025 年 6 月 2 日 17 时 04 分，医护人员到达现场，确认黄

会群已无生命特征。莞城街道相关部门单位及时组织万御公司

和死者家属积极进行协商，做好家属安抚工作。期间，家属情

绪平稳。目前，死者家属已同万御公司达成协议，由万御公司

赔偿死者家属人民币 120 万元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经综合评估，本次事故处置得当，救援行动开展有序，应

急处置到位，救援过程未发生次生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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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因事故现场无监控，现场无目击证人，经过对事故现场仔

细勘测核查、查看事发现场的有关现状和痕迹、调查询问事故

有关人员，推断造成该事故的直接原因为：黄会群安全意识淡

薄，违规操作
[9]
，在未穿戴防坠装备

[10]
的情况下，单独到 2 栋楼

顶拆除楼顶护栏玻璃，因重心不稳随玻璃一同坠落，导致事故

发生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，排除

人为故意破坏、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万御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、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

作规程
[11]

，开展高处作业
[12]

时，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国家有关

［9］《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制度》3.职责：实施高处作业的员工具有高处作业资质、申请高处作业许可证、使用高

处防坠落设备前仔细检查个人防坠落装备每个部件的安全可靠性。

［10］《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》（AQ 6111-2023）4.2：未按规定配备使用个体防护装备的作业人员不应

在岗作业。

附录 A 常用个体防护装备防护性能、性能状态和使用方法:序号 42 安全带（包括区域限制用安全带、围杆作业用

安全带、坠落悬挂用安全带）：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 2m 以上，有发生坠落危险的场所作业，应使用坠落悬

挂安全带或区域限制安全带。

《坠落防护装备安全使用规范》（GB/T23468-2009）4.1.1：在距离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 2m 以上，有发生坠落

危险的场所作业，对个人进行坠落防护时，应使用坠落悬挂安全带或区域限制安全带。

［11］《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制度》4.1:高处作业点的辨识与评估与审批：在项目范围内进行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.0m

以上的作业前均应申请作业许可证，驻点项人员向项目申请...

4.3: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.0m 以上的作业均应按《高处作业许可证》与《安全带检查表》及在使用吊篮时需要使

用《吊篮日常检查表》进行填写完成审批后方可进行作业...

［12］《高处作业分级》（GB/T3608-2008）3.1：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（3.2）2m 或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

行的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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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，未监

督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四、有关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东莞市莞城房地产管理所

作为事故单位的属地行业监督管理部门，负责莞城街道物

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2024 年，该单位对物业服务企业

进行实地检查，重点检查设施设备安全、消防安全管理、公共

区域安全、防汛防台、应急处置能力等，共派出 134 人次，并

联合市住建、莞城住建、莞城城管、农林水务、消防、社区等开

展专项检查，共派出 348 人次，现场下达《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告

知书》254 份，同时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重大事故隐患判定、

事故案例分析等内容，组织辖区物业项目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

管理人员开展系列培训，累计培训 807 人次；2025 年，该单位对

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实地检查，共派出 80 人次，联合应急、水务、

城管等开展专项检查，共派出 121 人次，现场下达《安全生产隐

患整改告知书》61 份，同时组织安全防范培训 7 次，涵盖消防安

全管理、施工安全管理、限额以下工程申报等内容，参加人数 386

人次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黄会群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

亡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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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万御公司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

条第一款
[13]

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
[14]

、第四十五条
[15]

，对事故发

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2.万御公司主要负责人雷雨晴，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
[16]

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二）项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

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3.万御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张剑炜，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

规程的行为
[17]

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

条第一款第（六）项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

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1.万物东莞分公司将机电服务外包给万御公司，对万御公

司的安全检查力度不够。建议由莞城房管所依法对万物东莞分

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［13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: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

［14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

以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
［15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: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

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。

［16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

职责：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...

［17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: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

行下列职责：（六）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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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议由莞城街道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书记对莞城房管

所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，督促加强对辖区物业行业的指导、

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3.建议由东莞市莞城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安全生产和应急

管理统筹协调工作小组对莞城兴塘社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

负责同志进行约谈，督促加强对辖区室外作业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，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

解决。

六、事故主要教训

本次事故的发生，暴露出莞城街道对物业管理领域高处作

业的监管不足，物业管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、安全责

任不落实，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

上岗作业；部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能严格遵守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安全风险意识不强，未能清楚认

识违规操作的安全风险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（一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万御公司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落实高处作业“五个

必须”的要求，严格实施作业票制度，对高处作业人员开展安

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合格，按

规定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后，方可上岗作业，确保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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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作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，作业现场安排专人监护，采取技术、

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万物东莞分公司要加强

服务外包管理，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

并对作业现场定期进行安全检查。

（二）加大安全宣贯培训力度，全面提升居民安全意识

莞城房管所要加强各类安全宣传、应急演练、法律法规等

内容的宣教培训，督促涉及特种作业的物业管理企业负责人和

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安全培训，帮助从业人员树立安全理念，

掌握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事故能力，

确保物业管理企业涉及高处作业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、制冷与

空调作业、电工作业等特种作业的人员，应具备国家规定的特

种作业资格，执证上岗。

（三）切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，防范安全事故发生

莞城房管所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，加强对物业管理活动的

监督管理工作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职责，依据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标准、规范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，建立全方位的

安全风险管控和自查、自改、自报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开展

常态化巡查检查，发现服务范围内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企

业要按照及时制止，并报告相关部门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共筑基层安全基石

兴塘社区要：一是全面排查小区建筑，重点检查阳台、窗

户防护栏是否牢固、合规，及时修复或增设防护设施。二是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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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安全宣传，利用公告栏、微信群等渠道，普及高坠危害及预

防知识，提升居民安全意识。三是建立定期巡查机制，安排专

人对高坠隐患点进行日常检查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。四是联合

物业开展安全培训，组织应急演练，增强居民应对突发事故的

能力，全力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保障居民生命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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